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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稅務爭議透視

如納稅人未能與香港稅務局達成和解，怎麼辦？——上訴程序

如納稅人反對納稅且未能與稅務局達成共識，怎麼辦？稅務爭議中，有

很多原因會令納稅人未能與稅務局達成和解。如這種事情發生了，接下

來該如何應對?

在本期中，我們將概述在稅務局內及以外的上訴程序，並分享一些經驗。



香港稅務爭議透視

在大多數情況下，當納稅人針對評稅提出反對後，稅務局會要求

納稅人提供進一步的資料及書面證據。在考慮所提供的事實和資

料及納稅人與稅務局評稅主任談判後，納稅人和/或評稅主任可

就其稅務爭議提出解決方案。如雙方可就提出的解決方案達成共

識，稅務局將發出修訂的評稅及繳納稅款通知書，作為稅務爭議

的最終解決方案。

然而，如納稅人與稅務局未能達成共識，例如未能訂立雙方均可

接受的解決方案，或雙方未就稅款金額有一致的決定，稅務爭議

將交由稅務局局長決定。

稅務局上訴部門

凡已交稅務局局長決定的個案，通常由評稅科（第一科和第二科）

或實地審核及調查科（第四科）移交稅務局局長直轄科的上訴部

門。

上訴部門將審閱個案，並根據現有資料起草一份“事實陳述書”。

除稅務局認為屬於簡單的個案或者納稅人（或其代理人）已長期

拖延的個案外，“事實陳述書”初稿通常會用於向納稅人或其代

理人徵詢意見，但在任何情況下，納稅人或其代理人均可要求稅

務局發出“事實陳述書”初稿，以發表意見。

除“事實陳述書”初稿外，上訴部門將個案呈交稅務局局長決定

前，可要求在初稿中納入更多事實、書面證據或論據。

對於由評稅科處理的審查個案，評稅主任有時會擬備“事實陳述

書”初稿，然後將該個案直接呈交稅務局局長決定。

稅務局局長須考慮每項異議，並可確認、減少、增加或撤銷評稅。

異議的決定依據不限於初步評估中所述的事項。如果稅務局局長

認為初步評估不充分，則可以增加評估內容。

一旦稅務局局長作出決定，便會以書面形式將該決定發送給納稅

人，同時附上其作出該決定的理由以及作出決定時所考慮的事實。

發出書面決定時則意味著展開了稅務局以外機構的上訴程序。

稅務上訴委員會

納稅人就稅務局局長的決定提出上訴的第一步，是在收到書面決

定後一個月內，向稅務上訴委員會遞交上訴通知書。上訴通知書

應清楚列明納稅人的上訴理由，並含有一份稅務局局長的書面決

定副本。

稅務上訴委員會是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負責聆訊和裁定稅務上

訴案件。在收到上訴通知書後，稅務上訴委員會將組成至少三名

成員的專門小組，就稅務上訴進行聆訊和裁定，並確定聆訊日期。

在此階段，我們強烈建議納稅人聘請訟務律師代表其出席複雜個

案的聆訊，因為稅務局通常會邀請司法部出席聆訊。

儘管稅務上訴委員會並不構成香港法院體系的一部分，但稅務上

訴委員會的聆訊程序與法院的聆訊程序類似。納稅人須在聆訊開

始之前的規定時間內，提交準備在聆訊出示的支持案卷和文檔。

納稅人也可在聆訊中傳喚證人為其作證。與此同時，納稅人也可

以查閱稅務局的案卷。

在聆訊期間，上訴人（即納稅人）和稅務局將作出開案陳詞，之

後雙方分別提供個案的證據及證人，並由對方進行質證。最後，

聆訊由上訴人和稅務局作結案陳詞。

在香港，除少數公認情況外，若爭議事項屬於專業人士的專業知

識範疇，則執業訟務律師僅可接受事務律師或公認專業機構成員

的指導。例如，在稅務個案中，當事人可以聘請稅務專業人士指

導訟務律師。

聆訊結束後，稅務上訴委員會將以書面形式作出裁決。該委員會

可確認、減少、增加或撤銷上訴所反對的評稅，或將個案移交稅

務局局長重新評稅。

法院

納稅人或稅務局局長可以涉及法律問題為由，向原訟法庭申請就

稅務上訴委員會的裁定提出上訴。與稅務上訴委員會相反，法院

將僅對法律問題而非事實問題作出裁決。

向原訟法庭提出的申請必須在高等法院登記冊中進行登記，並在

稅務上訴委員會作出裁定之日或稅務上訴委員會所作裁定的通知

之日起1個月內送達另一方，並以陳述上訴理由和應發放許可原因

的聲明來提出該申請。

繼原訟法庭之後，納稅人或稅務局局長可向上訴法庭提出進一步

上訴，最終向終審法院上訴。終審法院是香港最高的上訴法院。

與原訟法庭和上訴法庭不同的是，終審法院要求提供上訴許可。

如果上訴法庭或終審法院認為，上訴所涉及的問題因其普遍重要

性或公共重要性或者其他原因而需提交終審法院裁決，則將會獲

得上訴許可。



跨越式安排

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67條的規定，稅務局發出書面決定後，

納稅人和稅務局局長可直接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此外，根據香

港《稅務條例》第69A條，納稅人和稅務局局長在獲得上訴法庭

許可的前提下，也可直接就稅務上訴委員會的裁定向上訴法庭而

非原訟法庭提出上訴。該等安排通常被稱為跨越式安排。

根據第67條的規定，如果向稅務上訴委員會呈遞了有效的上訴

通知書，且在稅務上訴委員會收到上訴通知書起計21天內，納

稅人或稅務局局長可以書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和稅務上訴委員會，

請求將上訴直接移交原訟法庭進行聆訊和裁定。如另一方同意該

請求，並自該通知日起21天內向稅務上訴委員會出具書面同意

書，稅務上訴委員會將上訴移交原訟法庭。

根據第69A條提出上訴時，獲得上訴許可的條件是，上訴法庭認

為，鑒於如下原因，由上訴法庭聆訊和裁定上訴是可行的：

i. 爭議稅額；

ii. 該事項具有普遍重要性或公共重要性；

iii. 該事項難度極大；或者

iv. 任何其他原因。

評稅上訴的考慮因素

儘管上訴程序清晰簡明，但各級上訴的準備工作卻非常複雜，且

需要大量資源。因此，納稅人在決定就稅務爭議達成和解還是提

出上訴時，應考慮以下因素：

1. 時間

上訴過程可能最多耗時數十年才能得出最終判定。即使納稅

人在稅務上訴委員會或某一級法院成功上訴，稅務局仍可針

對該裁定提出進一步上訴，並將案件提交更高一級的法院。

因此，納稅人應做好準備，案件可能逐級上訴直至終審法院，

才能得出最終裁定。

2. 財力

上訴過程通常需要聘請法律和稅務專業人士。由於整個上訴

過程可能耗時較長，因此專業費用高昂。納稅人在決定是否

上訴之前，應評估成本和收益。

3. 公開性

在稅務局內部的上訴過程中，納稅人的私隱受香港《稅務條

例》私隱條款的保護。即使稅務上訴委員會的裁決可以公開

發佈，稅務上訴委員會也會對納稅人的身份保持匿名。

然而，一旦將案件上訴到法院，納稅人和案件的詳細資料將

被公開。因此，納稅人在決定是否上訴及最終上訴級別時，

應考慮公開會否對納稅人造成不利影響。

4. 確定性

當前的案件達成和解後將確定以往的評稅結果，且納稅人可

通過重組、重新設計其業務流程/活動的方式規劃未來。如上

所述，上訴過程可能長達數十年之久，且在作出最終裁定之

前，所有評稅年度均可進行重新評稅。

和解還是上訴並非可以直接做出的簡單決定，需要考慮眾多因素，

我們強烈建議在作出該類決定時尋求專業意見。

稅務局以外的上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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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安永

安永是全球領先的審計、稅務、戰略、交易和諮詢服務機構之一。我們的深刻洞察和優質服務有助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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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安永稅務服務
企業要獲得成功，業務必須有穩健的基礎，並持續實現增長。安永堅信主動盡責地管理稅務責任可對貴公司

的成功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不論貴公司的業務在何處，不論貴公司需要何種稅務服務，我們在150多個國
家的50,000名稅務專業人員都能夠為貴公司提供適當的專業知識、商務經驗、一致的工作方法和堅定不移地

作出提供優質服務的承諾。

本材料是為提供一般信息的用途編制，並非旨在成為可依賴的會計、稅務、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請向您的顧問獲取具體意見。

關注安永微信公眾號

掃描二維碼，獲取最新資訊。


